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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郑伟楠 文/图

10月 28日，中国禁毒爱心形象大
使戴文军和南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
进南安市第二中学，开展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知识讲座。

为全面增强广大群众“识毒、拒
毒、防毒”意识，今年来，南安市持续推
进“十百千万”工程建设，完善升级全
市 69个禁毒宣传教育阵地，组织开展
各类禁毒宣传活动，禁毒知识有奖问
答活动，全市宣传氛围进一步浓厚，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初见成效。

截至10月29日，南安市新增吸毒
人员同比下降59.6%；其中新增本地籍
吸毒人员同比下降61.36%。

抓阵地建设
示范创建预防教育放首位

“现在的毒品不仅仅是冰毒、摇头
丸、麻古等，很多新型毒品都穿上了看
似‘无害’的外衣。它们伪装成奶茶、
糖粉和零食的样子来迷惑大家。”10月
23日，码头镇社会治理办联合有关部
门组织中小学师生及家长，到大坝村
毒品预防教育厅参观学习。

展厅中，学生们对毒品介绍、吸毒
危害以及相关案例表现出强烈的兴
趣。“毒品很可怕，只有了解毒品危害
才能更好地拒绝毒品。”学生小陈说。

据介绍，南安在禁毒宣传上逐年
加大投入，不仅在各个学校依托现有
设施建立禁毒宣教室，将预防毒品教
育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抓，持续更新完
善 57间林则徐禁毒宣教室设施设备，
市区禁毒教育基地已在上半年全面实

现对社会公众开放。
目前南安市已打造“1+2+2+8+57”

个禁毒宣传教育阵地，其中8个禁毒品
牌社区工作站进一步提档升级。加大
示范创建力度，在水头、美林社区戒毒
（康复）示范点和诗山、南星、五星等示
范学校的基础上，今年持续推进宝莲
中学争创泉州市级毒品预防示范校和
霞美镇杏埔村、水头镇巷内村无毒社
区的等3个点示范创建工作。

抓关键群体
重要节点宣传做在点子上

10月 20日，诗山镇鹏峰第二中学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讲座；10月21日，洪

濑镇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在瑞星广场进
行禁毒宣传；10月23日，蓬华镇不仅在
社区做禁毒宣传，还走进蓬华中心小学
宣传……这一幕幕宣传活动，只是今年
南安市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缩影。

“社区和学校是重点对象，特别是
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存在麻痹、大意
思想，认为吸食毒品好玩、时髦、刺激，
往往没有真正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南
安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
此，南安市突出抓好学校毒品预防教
育“五落实”和“五个一”。

加深认识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学生
参与毒品预防教育。从 2018年起，南
安市禁毒办联合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
小学开展禁毒征文、绘画、书法比赛，

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印发 1400套作
为学生禁毒教材和 23万份禁毒暑期

《学生安全专刊》。
在针对市民群众的宣传方面，南

安市聚焦“全民禁毒宣传月”“6·26宣
传日”等关键时间节点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今年来，在南安市体育馆举办
了 6·26国际禁毒日大型宣传系列活
动，发动美团外卖骑手、邮政投递员骑
行穿城宣传，组织单位、学生和市民参
观禁毒教育基地。

今年来，南安市组织开展各类禁
毒宣传活动300余场次，分发宣传资料
35万余份，悬挂横幅、标语1700余条，
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送禁毒知识有奖问
答10万余次。

完善升级69个宣传教育阵地 织密织牢禁毒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戴吉成）
刚认识的“外国”网友，要给自己寄3万美金，女
子信以为真，却掉入了网友设计的骗局里，被骗
17.6万元。10月31日，四川成都的董某因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南安市公安局洪濑派出所
抓获归案。

10月 13日，洪濑的傅女士在手机聊天软
件添加一个自称外国人的网友（微信名为
James）。聊天中，傅女士说自己家庭经济条件
不好，James就慷慨回复要从美国寄 3万美金
给傅女士。后称 3万美金已通过快递由专人
负责送到海关，但被海关以快递不能寄现金为
由扣留。

傅女士对于 James的大方感到吃惊，开心
有人愿意帮助自己，对于海关扣留的情况也很
着急。事后，James先后18次称会想办法，编造
要疏通海关人员、要派人把美金送到傅女士的
家、要银行卡走流水、钱到银行被冻结需要疏通
银行工作人员的借口，共骗取傅女士汇款 17.6
万元。

10月 22日，James又以钱被银行冻结要请
律师处理需要费用为由，再次要傅女士汇款 5
万元。傅女士称汇过去的17.6万元是自己仅有
的积蓄和向亲友借来的，已没地方再借。之后
James仍催促傅女士汇款，无奈之下，傅女士只
好把事情告诉丈夫王某，王某意识到妻子被人
骗了，当天下午到洪濑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警后，民警经调取傅女士与 James聊天
记录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傅女士被骗 17.6万元
汇入多张银行卡。经侦查，民警赶赴四川成都
找到银行卡持有人董某，并将其传唤到洪濑派
出所做进一步审查。

经审查，董某为四川成都人，通过微信加了
James，对方说要给董某找工作，要求办一张银
行卡负责转账。董某只要把汇入银行卡的钱转
到 James指定的账户上，每转一笔诈骗金额都
能从中抽成200-300元作为报酬。

10月 13日至 10月 22日，董某把傅女士汇
到他卡上的部分金额10余万元转入 James指定
的账户上，这期间从中非法得利 1.2万元。目
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现在是网络时代，微信平台上交
好友要谨慎，犯罪分子会先以”结交网友”等各
种手段接近受害人，再引诱受害人不断汇款。
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不要贪利误大事。

本报讯 （记者 李贵灵 通讯员 黄少
翔） 金淘镇的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

“儿子”交了 4.7 万元培训费，竟是交给了骗
子。10月 27日晚，察觉被骗的陈先生立即向
金淘派出所报案。

“爸，我是陈XX。”10月 27日，一个自称陈
先生的儿子通过QQ号添加陈先生为QQ好友，
因陈先生的儿子住校，陈先生并未起疑。

“我们学校邀请到某名牌大学的资深教授
到学校培训，我想报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虽
说费用有点高，但我很想冲刺一下提高成绩，希
望支持。”对方以有个学校的通知忘了告诉陈先
生为由，开始向陈先生抛出全套。

儿子好学，陈先生很高兴。对方向陈先生
发送了一张盖了公章看起来很“正式”的通知。
陈先生一看，一门8000多元的课程，确实很贵，
但是对方说交齐款了还能给补贴。而且全班只
有 8个名额，不是想去就能去，“其他同学有名
额都报了，剩我了”。陈先生一想，不能耽误了
孩子学习的机会，但是还是要和妻子商量。

“机会难得，我不想错过了，我要冲刺一下
拿出好成绩给你们看。你交费了吗，交了我就
马上去交报名表了。”对方又是催促又是保证，
陈先生和妻子商量后，妻子通过通知书上的信
息添加了上面的联系人“周主任”。

“周主任”向陈先生妻子明确表示确有其
事，培训费总共为4.7万元，并以类似“只剩下你
们没交了”“时间要截止了”的说辞催促陈先生
妻子将钱转入“学校账户”，随后陈先生妻子也
着急起来，自己不方便转账就将对方账户发给
陈先生，陈先生没多想就转了钱。

钱转后，陈先生的妻子心里不踏实，晚上又
电话联系了儿子的班主任，班主任告诉她，没有
培训这回事，陈先生家人可能遭遇诈骗。陈先
生的妻子立即联系陈先生讲明此事，钱已汇出
去，“儿子”的QQ也不再回复，陈先生就到派出
所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密防范
不法分子冒用关系亲密人身份，通过短信、社交
软件沟通并要求汇款的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务
必通话或视频确认，不管关系多亲密都要提高
警惕，杜绝直接汇款。

“洋网友”要寄3万美金给自己？

南安女子被骗17.6万元

“儿子”QQ上留言喊交万元“培训费”

南安一家长信以为真被骗4.7万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颜伟旭 李志乾

两家本是堂亲，比邻而居，因修路
出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引发肢体冲
突，造成一方受伤并报警。10 月 22
日，循“检调对接”机制，眉山乡联合调
解分中心介入纠纷调解，终于使双方
握手言和，签订了人身损害赔偿协议，
受伤一方出具了谅解书。

修路出资问题发生在去年，眉山
乡村民陈浩（化名）的父亲召集邻居，
建议大家均摊费用将门前的路重新
修建，得到同意后陈浩先垫付了修建
费用。起初邻居陈凯（化名）同意付 1
万元修路费用。怎知修好后发现实
际费用比预计的高一些，陈凯需要分

担 1.2万元，陈凯并未按约定支付，双
方产生矛盾。

今年 1月，陈浩向陈凯讨钱，陈凯
以各种理由没有给钱。大年初四，陈
浩气不过将小车堵在陈凯家门口，双
方因此发生纠纷，并引发肢体冲突。
冲突中，陈浩脚蹬陈凯胸部，致陈凯受
伤，陈凯遂报警并前往医院治疗。经
鉴定，陈凯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
出院后，陈凯要求陈浩进行人身损害
赔偿，同时，因陈浩涉嫌故意伤害罪，
案件由眉山派出所进行侦办。

事件发生后，村调委会及当事人
双方的亲朋好友多次介入协调，在双
方之间就民事理赔事项进行调解，但
因双方诉求差距较大，陈凯要求对方
赔偿 25万元，陈浩表示只能赔偿 7万
元，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纠
纷久拖不决期间，案件由眉山派出所
侦办完成并移送南安市检察院。

南安市检察院查明该民事纠纷案
适宜进行调解，遂将案件流转至南安

市联合调解中心。
9月14日，此案作为“检调对接”案

件，由南安市联合调解中心流转至眉山
乡联合调解分中心。接到案件后，眉山
乡联合调解分中心调解工作人员立即
着手开展前期调查工作。由于案发后
双方均已赴外地市，调解工作人员多次
通过电话、微信等途径持续与双方沟
通。国庆节前还专程组织双方堂亲一
同到三明市与陈凯面对面座谈了解具
体情况、征求纠纷化解意见。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调解，双方
均有所让步，但双方诉求仍然存在一
定差距。因涉及法律程序，“检调对
接”时间有限，经过研究，眉山乡联合
调解分中心不得不对案件采取了“终
止调解”程序。

虽然在程序上对此案件进行了
“终止调解”处理，但专职调解员叶建
发仍在抓紧时间、寻找机会同双方当
事人及家人进行沟通、磋商，并请村里
的乡贤帮忙说服双方回南安面对面进

行调解。在调解员的努力下，双方同
意调解，于10月21日回到南安。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告知陈浩要
为自己的人生慎重考虑，积极主动道
歉、赔偿，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争取让
检察机关考虑这些情节进行从轻处
理；另一方面做陈凯的思想工作，引导
其从情理方面考虑：双方既是堂亲也
是邻居，发生此次事件是由琐事引起、
一时冲动所致，并非有什么深仇大
恨。陈浩方终于表示愿意赔礼道歉和
尽力赔偿，选择自行达成调解协议，使
对方不仅可以尽快拿到赔偿款，同时
也顾全了双方的堂亲情谊。

经过专职调解员持续、耐心地开
导，双方诉求的差距逐渐缩小。10月
22日，专职调解员召集双方在调解室
当面进行进一步磋商，双方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当场签署协议。陈浩方现
场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及公路工料
费，陈凯当场写下收条及谅解书。双
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本报记者 李贵灵
通 讯 员 戴碧强 洪文锦

“没想到，大几十万元的工伤死亡
赔偿金，一星期内我们就拿到了，太谢
谢了。”10月29日，在南安市美林司法
所联合调解分中心，因员工意外死亡，
家属和公司产生的赔偿纠纷得到了顺
利解决，双方对调解员连声感谢。

死者欧某是南安市柳城街道人，受
雇务工的某物流服务公司位于美林街
道。23日晚上，欧某装货时不慎从车顶
坠落，脑部先着地，受伤严重。公司迅速
拨打120、110报警，并通知家属。由于
伤情严重，欧某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欧某家属向物流服务公司
老板黄某清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抚养费等费用 150万元，黄某清
却表示只能拿出 30万元，双方因此产
生了矛盾。

物流服务公司所属的美林司法所
接到调解，但家属更信任自己居住地
的柳城街道办联合调解分中心。

两个联调分中心通过考虑，认为

柳城街道办对家属方的社情民意较熟
悉，决定应家属的要求，到柳城街道办
开展调解工作。据了解，欧某送医抢
救到第一次调解，物流服务公司已先
支付5万元费用给欧某家属。

“第一次调解采取背靠背的方式，
一是为了分开听取双方的诉求，二是
怕一开始双方就接触容易产生摩擦。”
调解员告诉记者。

26日下午，调解工作展开。家属
表示按照工伤赔偿计算，他们提出的
诉求是合理的。而物流服务公司则只
有一个态度——“经济有困难”，理由
是虽然公司对该员工的死很痛心，但
今年公司受疫情影响，经营方面不景
气，资金周转困难。

调解员告诉黄某清，欧某在工作
过程中意外身亡属工伤死亡范围，其
还有个 70多岁的父亲需要赡养，按实
际情况结合《2020福建省交通意外死
亡赔偿标准》计算，欧某的赔偿金约为
130万元。对于家属方，调解员则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在依法依规
争取赔偿的同时，更要考虑实际情况，

并将其他类似案件作为例子，希望家
属能接受下调赔偿金额，放弃高额的
赔偿诉求。听完双方均有让步，但仍
未达成一致，皆表示需回去再考虑。

双方调解员一致认为，柳城家属方
由柳城司法所调解员做动员工作，物流
公司方由美林司法所调解员做沟通工
作，双管齐下，才能出效果。果不其然，
美林司法所调解工作迎来了转机，黄某
清的哥哥黄某立经动员做工作后主动
联系美林司法所，表示黄某清确实资金
困难，作为哥哥的他愿意为弟弟出一点
钱，尽一分力，将赔偿金额上升至70万
元。随后两个联调中心的调解员沟通
后，一致定出合情合理又能让双方都接
受的金额期望值，并理清调解思路。

27日下午，柳城家属方到美林司
法所进行调解。调解中，调解员再次
了解双方的诉求，黄某立再次提高赔
偿数额，表示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
物流这一方的底线已经亮明，如果不
行，对方可以走司法程序诉讼。调解
员考虑到该事故只有一个责任方，赔
偿数额偏大，难度也较大，如果走法律

诉讼，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并将该
想法告诉家属，希望他们在内心有个
理性的期望值。

“经过前期铺垫，双方的心理预期
值越来越接近合理的范围，调解员心里
有底了。”美林司法所联调分中心调解
员洪文锦表示，调解过程中，双方所属
地的镇村领导对调解进度非常关心，甚
至分管领导直接参与到调解工作中，调
解工作以柳城、美林街道司法所调解为
主，双方村主干参与配合，双方无缝衔
接，使得调解过程中双方不仅冷静理
智、没有一句过激的语言，文明、理性且
没有漫天要价也没有故意压价。

29日，在柳城街道办和美林司法
所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家属方再次
同意下调赔偿金额，并将一开始物流
服务公司提前支付的 5万元纳入赔偿
总额；物流服务公司则同意在付清赔
偿金额后，在丧葬事宜时凭心意再给
予家属慰问金。这起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前后共调解 3次，至当晚 9时许，双
方签订调解协议书。30日，家属收到
物流服务公司的先期赔偿金。

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禁毒宣传单。

村民因修路出资问题产生争执并引发肢体冲突，造成一方受伤

调解员巧借亲情成功调解 双方握手言和

员工工作时意外死亡，家属向企业索赔

两调解分中心无缝衔接 历时一星期化解纠纷


